
金門縣政府商借所屬中小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協
助服務實施要點 

96年 2月 5日府教學字第 09601500254號函頒 

105年 5月 26日府教學字第 1050038011號函修正 

112年 11月 7日府教學字第 1120089906號函修正 

一、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商借具有業務相關專長之所屬中

小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協助服務，俾期提昇行政效能及加強政策規

劃與執行，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商借教師：本府因業務特殊需要，得商借公立中小學校及幼      

兒園編制內教師，以全部時間或部分時間至商借機關辦理特定

之業務或工作。  

（二）原服務學校：指商借教師本職所屬之公立中小學校及幼兒園。 

三、本府教育處得視業務特殊需要，並經縣長批准，商借本縣公立中

小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至府協助業務之執行與推動。  

四、本府教育處經徵得商借教師意願及原服務學校同意後，始得發函

原服務學校辦理商借，於接獲同意商借函文後，即完成商借程序。 

經儲備完成並取得證書之候用校長不得拒絕借調至本府教育處

服務學習之義務，借調人數視本府業務需求後協調辦理，其所屬

學校，應予同意調用。 

五、商借一次以一個學年度為原則，必要時得經商借教師及原服務學

校同意後繼續商借，原則以四年為限；期滿成績優良者可再續商

借，最高商借年限為六年。 

六、商借教師之原服務學校應於商借期間聘用代理代課教師代其課

（職）務，商借期間達三個月以上者其職缺由原服務學校以代理

教師聘任之。 

七、商借教師之待遇按商借教師原應領薪級支薪，本薪（年功薪）、

學術研究費、考核獎金、年終工作獎金及各項補助費等津貼給

與，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 

    商借教師之休假、休假補助費、未休假加班費比照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由學校依規定支給。 

八、商借教師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及退休撫卹基金之繳納，均

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辦理。  

九、商借教師服務期間之成績考核與差假勤惰管理，由本府教育處評

核後，於每學年度結束前或商借期滿歸建時，送交原服務學校辦

理考核。遇有具體功過情形，仍依前開程序及權責隨時辦理。  

十、商借教師於課程重大變革時，應優先接受相關課程內容研習。  



十一、本要點公布實施前已商借至本府教師，自本要點公布實施後之

次學年度起重新計算商借期限，其期限仍受本要點第五條之限

制。 


